
 

抄 本 

檔    號： 

保存年限： 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  函 

地址:100台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1段2號 

承辦人:楊玫玲 

電話:02-23515441轉252 
受文者:本局造林生產組 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96年7月31日 

發文字號:林造字第0961612407號 

速別:普通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普通 

附件:如文(0961612407-a1.pdf) 

主旨:函轉有關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請各機關於辦理促進民間參 

與公共建設案件，應注意檢視是否須依法繳交山坡地開發利 

用回饋金之情形，如有，請於招商文件及投資契約載明，茲 

檢送原函影本1份，請查照。 

說明: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96年7月30日農授林務字第 

0960140937號函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96年7月24日工程 

技字第09600299190號函辦理。 

正本:本局各林管處 

副本:本局森林育樂組、集水區治理組(均含附件) 

郵   寄:本局森林育樂組 

紙本遞送:集水區治理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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